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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民规〔2021〕14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

《上海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，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：

《上海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管理办法》已经上海市民政

局局长办公会通过。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1年 12月 1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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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（目的依据）

为了规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管理，促进本市社区养老服

务的发展，根据《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（适用范围）

上海市行政区域内日间照护机构的建设、运营、管理等相关活

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（定义）

本办法所称的日间照护机构，是指依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或者

场所，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护理、康复辅助、精神慰藉、文化娱乐、

社区出行接送等日间照护服务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。

第四条 （基本原则）

日间照护机构建设、管理和发展应当坚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，

均衡布局、提升质量，需求导向、照护为主，多样服务、分类管理

的原则。

第五条 （管理职责）

市民政局负责日间照护机构的政策统筹、业务指导，推进全市

日间照护机构的规范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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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民政局负责辖区内日间照护机构的规划建设、行政指导、监

督管理。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做好辖区内有关日间照护

机构的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设施建设

第六条 （规划与建设）

日间照护设施建设应当按照本市和区的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

落实。区民政局应当指导街镇按照相关要求落实日间照护设施建设。

新建居住区应当配套设置日间照护设施；已建居住区的日间照

护设施建设未达到规划要求或建设标准的，应当通过购置、置换、

租赁等方式落实。

第七条 （设施布点）

日间照护设施按照人口数量及服务半径合理布点，均衡覆盖城

镇和农村社区。老年人口密度较高地区，应当增加布点，缩小服务

半径，提高服务的可及性。

中心城区和城镇化地区，一般按照 1.5万至 2万人口，或者 4
至 5个居委会辖区范围设置 1处；农村地区一般以村为单位，综合

考虑其所在片区的乡村长者照护之家、村组睦邻点等设施的分布情

况统筹布局。

第八条 （面积与功能区域要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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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间照护机构建筑面积一般不低于 200平方米，郊区可以适当

增加建筑面积。

日间照护机构按照养老设施建筑设计标准等要求，结合实际服

务需求，设置以下功能区域：

（一）生活服务区域，用于休息、就餐及生活照料服务。其中，

休息区域内一般设置 10张以上托位，每个托位的使用面积不低于 2
平方米；提供助浴服务的，应当设置洗浴间。

（二）保健服务区域，用于基本康复训练、心理保健服务等。

（三）公共活动区域，用于阅览、娱乐社交活动等。

（四）服务保障区域，用于日常管理和后勤服务。

第九条 （综合设置）

鼓励日间照护机构与长者照护之家或者其他社区养老服务设

施，通过共享服务场地的方式综合设置。新建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

中心应当将日间照护设施作为标准配置。

与其他设施综合设置的日间照护机构应当保证具有相应的功能

区域，其中休息区域应当独立设置。

支持在家门口养老服务站点等设施内设置具有日间照护功能的

场所。

第十条 （设施安全要求）

日间照护设施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，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、

设施等，并配有与服务功能相适应的无障碍设施，以及技防、照明、

防滑、紧急呼叫、卫生消毒等安全防护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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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运营与服务

第十一条 （机构举办主体）

支持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兴办日间照护机构，提供公益

性养老服务，保障基本养老服务需求。鼓励社会力量投资举办日间

照护机构，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。

第十二条 （登记与备案）

日间照护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登记和备案，具体按照本市养老服

务机构登记与备案管理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（运营管理）

支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政府兴办的日间照护机构委托给社

会力量运营。兴办方坚持自愿、公平的原则，选择服务质量好、管

理规范的第三方运营机构，并签订委托协议。

鼓励运营方以连锁的方式运营多家日间照护设施，降低运营成

本、提升运营效率，形成品牌效应。

第十四条 （服务项目）

日间照护机构可以根据本机构服务能力，或者通过与专业机构

合作等方式，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下列服务：

（一）生活照料、生活护理、膳食供应、精神慰藉、文化娱乐

等日间照护服务。

（二）健康管理、预防保健、康复辅助、医疗护理等医养康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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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。

（三）社区出行接送、生活辅助，以及早托、晚托等个性化服

务。

（四）居家上门照护、家庭照顾者支持等延伸服务。

鼓励日间照护机构利用设施场所、闲置时段，以及采用按时段、

按次数等灵活的方式，开展适合老年人需求的服务项目，提高设施

利用效率和受益面。

第十五条 （分类发展）

日间照护机构坚持分类发展原则，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服务

专业程度，分为专业照护型机构和日常看护型机构。

前款所称的专业照护型机构，是指主要为失能、认知障碍、高

龄等生活自理困难的老年人，由养老护理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提供

专业化照护服务的机构。前款所称的日常看护型机构，是指主要为

老年人提供陪伴、社交、膳食、文教、娱乐等一般性生活看护服务

的机构。

中心城区和城镇化地区应当结合辖区内老年人口需求情况，重

点发展专业照护型机构，原则上每个街镇至少设置 1处。支持日常

看护型机构发展为专业照护型机构。

第十六条 （服务人员）

日间照护机构应当根据场所面积、服务对象数量、服务功能等

配备一定的服务人员，保障老年人安全和服务需求。专业照护型机

构的养老护理员、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 3人，其与服务对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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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配比一般不少于 1:8，管理人员可以兼任。

各岗位人员健康状况、业务能力等应当符合行业管理要求。

第十七条 （服务收费）

政府兴办的日间照护机构，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确定服务价格。

交由第三方机构运营的，可综合考虑服务成本和运营方的可持续性，

在政府兴办方指导下合理确定服务收费标准。

社会力量举办的日间照护机构，可根据机构运行状况与市场需

求，自主确定服务价格。

第十八条 （公建机构的运营要求）

政府兴办的日间照护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养老

基本公共服务，老年人按照申请时间依次享受服务或者进行轮候；

在同等条件下，对高龄、无子女、优抚对象等老年人优先安排。

第十九条 （服务合同）

日间照护机构应与服务对象或服务对象的监护人（代理人）签

订服务合同，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。服务合同应当载明照护服务内

容、方式及其他约定内容。

日间照护机构可以使用相关部门或行业组织推荐的示范合同文

本。

第二十条 （内部规范）

日间照护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建立管理制度，明确

服务提供规范、服务质量控制规范、运行管理规范，并在服务场所

醒目位置对基本设施与条件、服务内容、收费项目和标准以及投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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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等服务信息进行公示。

第二十一条 （服务安全要求）

日间照护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，建立健全消防、

安全值守、公共卫生、食品安全等安全管理制度，确定专人负责，

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定期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
第四章 扶持与监督

第二十二条 （政策扶持）

符合条件的日间照护机构依法享受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建设和运

营补贴、税费、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费用优惠、有关奖励性补贴、

购买综合责任保险资助等政策优惠。

符合条件的专业照护型机构可依照有关规定纳入长期护理保险

结算。

鼓励各区民政局制定本区日间照护机构的有关扶持措施。

第二十三条 （行业自律）

日间照护机构可加入相关行业组织，开展自我服务和管理。

养老服务行业组织应当健全与日间照护机构相关的自律规范，

推动诚信体系建设，制定实施服务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，推动相关

标准实施，提升日间照护机构的服务质量，协调解决服务纠纷。

第二十四条 （行政服务）

区民政局和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依照有关职责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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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间照护机构开业前对其设施建设、服务能力、安全状况等情况进

行开业指导，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项目建设、改造、开办等问题，

主动提供相应的服务。

第二十五条 （监督检查）

市民政局组织开展日间照护机构服务质量评价工作。

区民政局应当会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

事处，依照各自职责开展对日间照护机构服务质量和运营情况的监

督检查，监督检查的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。

第二十六条 （信息管理）

市、区民政局依托上海市养老公共服务管理平台，对日间照护

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实行信息管理。日间照护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及时

录入和更新信息。

第二十七条 （社会监督）

日间照护机构应当将服务内容、服务收费等向社会公开，接受

社会监督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八条 （参照条款）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出资建设的，暂不具备登记为养老

服务机构条件的日间照护设施，其运营和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九条 （实施日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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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自 2022年 2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年 12月

31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4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